
德清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
年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30000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第一次环评公示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
建设项目名称：浙德清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30000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建设单位名称：浙德清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
建设地址：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八字桥村新亭坞
建设性质：改建
项目概要：目前，企业拟在削减部分现有废旧金属破碎、分拣产能的同时，通过对现有场地进行统一规划布局，改建已建的10000平方米主体车间等，新增预处理、废旧汽车拆解线（抓取、翻转、拆解系统）等设备和CFC抽取机等，沿用企业现有破碎、切割、压块仓储、称重、起重设备等，形成（新增）年处理30000辆报废汽车的能力。项目投产后，预计年增销售收入20000万元，利润1500万元，税收490万元。本项目无需新增变压器。项目已取得淳德清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的“零土地”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《浙江省工业企业“零土地”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》，项目代码为：2019-330521-42-03-828390）。厂区总占地面积为37.5亩，总建筑面积为30000m2。
二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
项目评价范围内敏感点主要为下柏村、上曹村、新亭村、山坞村、圣堂头村、西陡门村、桥下村、双桥村、章家角村、冷弯村、石涧村、封禹村等数十二个村。
三、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

公众可浏览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（详见附后），或到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，表达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相关意见，填写公众意见表（详见附后）并发送至邮箱：mengwj12345@163.com。
四、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和范围

下柏村、上曹村、新亭村、山坞村、圣堂头村、西陡门村、桥下村、双桥村、章家角村、冷弯村、石涧村、封禹村等项目所在地周边环境保护目标。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
公众若对本项目环境问题有疑问、意见或建议，请自本公示之日起7天（不含节假日）内，即2020年02月03日~2020年02月12日，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。

六、相关单位信息
1、建设单位：浙德清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，联系电话：15167221766，联系人：邵阳
2、时代盛华科技有限公司（环评单位）：孟伟江    电话：13750816781
联系地址：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江南明城4幢2单元802   邮箱：mengwj12345@163.com
